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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20-023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天津矿山工程有限

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忠赛马”）与天津矿山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矿山公司”）签署《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红柳山

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承包合同》，由天津矿山公司承包吴忠

赛马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事宜，承包期 5年（自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5 年 6 月 19 日），发生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1,527 万元（其中

2020 年度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1,127 万元，其他年度每年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2,600万元）。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基于吴忠赛马生产需要，天津矿山公

司在矿山石灰石开采、运输、破碎及输送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本次

交易价格是以目前市场价格为依据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本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吴忠赛马与天津矿山公司签署《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承包合同》，由天津矿山公司承

包吴忠赛马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事宜，承包期 5年（自

2020年 6月 20日至 2025年 6月 19日），发生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1,527万元（其

中 2020 年度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1,127万元，其他年度每年发生交易金额不超

过 2,60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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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基本情况 

天津矿山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 11,373万元，主要从事承担矿山、

土建、道路工程，场地平整，填海筑坝建筑；工程测量、拆除爆破服务；建材工

业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建筑钢结构架的制作、安装；工程机械修理；普通货

运；矿山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矿山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勘探服务；矿山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以下限分支经营：石灰石、矿石开采；石灰石矿

石加工、批发兼零售；旅客住宿、会议服务；中型餐馆（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

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预包装食品、百货、家电、服装、卷烟零售。

天津矿山公司截止 2018 年末总资产 60,470万元，净资产 37,248万元,2018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65,573万元，净利润 3,371 万元； 2019年末总资产 70,359万

元，净资产 39,427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4,034万元，净利润 3,601

万元；截止 2020年 3 月末总资产 72,830万元，净资产 39,946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516万元，净利润 692万元。                                                                   

（二）履约能力分析 

天津矿山公司主要承建矿山、井巷、机电设备安装等专业化综合施工业务，

在矿山石灰石开采、运输、破碎及输送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该公司

财务及经营运行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因公司、吴忠赛马与天津矿山公司同受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故本次吴忠赛马与天津矿山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吴忠赛马提供开采场地，天津矿山公司提供采掘设备和辅助生产生活设施、

技术与管理，向吴忠赛马供应满足熟料生产需求的矿石，具体包括从开拓采准、

穿孔爆破至采掘运输、破碎卸料整个采矿作业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测量、生产勘探、

钻孔取样、化验分析等工作。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目前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吴忠赛马通过招标，多家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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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标报价后，经综合评定，最终确定天津矿山公司为中标单位，并确定其投标

价格为本次交易价格。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工程名称 

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

承包工程。 

（二）承包方式、承包范围、工作内容 

1、承包方式：吴忠赛马提供采矿许可、安全生产许可合法手续及开采场地、

道路、工业场地及设施，天津矿山公司提供采掘设备和辅助生产生活设施、技术

与管理，向吴忠赛马供应满足熟料生产需求的矿石，吴忠赛马按合同约定向天津

矿山公司支付承包费用。 

2、承包范围： 

（1）作业活动范围：从开拓采准、穿孔爆破至采掘运输、破碎卸料整个采

矿作业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测量、生产勘探、钻孔取样、化验分析等工作。 

（2）管理范围：从开采计划拟订、到计划执行、检查、反馈总结的全过程。 

（3）区域范围：矿山工业场地、破碎卸料口及卸料平台、采矿证范围、供

水管路、厂区围墙至矿山联络道路的管理和维护保养。 

3、承包工作的主要内容：承包范围内开拓、采准、穿孔、爆破、岩芯取样

分析、计划安排、铲装、运输、生产安全管理、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管理、工艺

技术管理、质量管理、资产管理、矿区范围内资源综合利用、矿区水土保持、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与矿山开采相关的破碎卸料站台管理等应由天津

矿山公司负责的所有工作。 

（三）承包期限 

承包期限为 5年，自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5年 6 月 19 日。 

（四）交易价格、计量与结算 

1、产量计量 

1.1 天津矿山公司石灰石月产量（含替代外购的硅质校正料、铝质校正料）

按吴忠赛马当月熟料产量经物料平衡倒推计算得出；天津矿山公司石灰石年产量

（含替代外购的硅质校正料、铝质校正料）以吴忠赛马生产报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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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充分搭配表土、废石、夹石的基础和前提下，确有表土、废石必须剥

离的，报吴忠赛马许可，天津矿山公司负责运至指定的弃土场，经吴忠赛马许可

的排废数量，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1.3 表土剥离、转运、堆存及撒播草籽保护数量以堆存场地量方确认。 

2、交易价格 

2.1 综合单价包含天津矿山公司承包生产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安全生产费用、原材料-炸药、雷管、导火索、轮胎；燃料-汽油、柴油；动力；

制造费用-工资及福利、修理费、机物耗、劳保费、生态环保费、差旅费、财产

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建筑物、道路维护、剥离费、新增采掘运输道路施工费等

采矿生产的全部费用，不含增值税，不含资源税。 

2.2 石灰石不含税综合单价 8.36元/吨；排废石不含税单价 17.43 元/立方

米；矿区表土（土）剥离、转运、堆存及撒播草籽保护不含税单价 7.80 元/立方

米。 

本合同总交易价格不超过 11527万元，其中 2020年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1127万元，2021年～2025年度每年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2600万元。  

2.3 双方同意承包期内因主要消耗材料柴油、炸药市场价格涨跌，可以在达

到约定条件时调整承包价格，其他成本、费用市场价格波动不调整承包价格。 

2.3.1  2.2条综合单价是在炸药含税单价 8500元/吨、0#柴油含税单价6500

元/吨，炸药单耗 0.18 千克/吨、柴油单耗 0.35 千克/吨基础上确定的，称为炸

药、柴油基准价。 

2.3.2 柴油、炸药工厂所在地国家挂牌 0#柴油价格、民爆公司炸药价格涨跌

在基准价 10%以内时，承包单价不调整。超过基准价 10%连续 30天，对综合单价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单价必须执行 30天以上方可再次调整），双方签订补充协

议对承包综合单价进行确认并将该价格作为新的基准价。 

2.3.3 单价核定以供货方提供的调价文件或国家发布的调价信息为依据，加

权后计算的平均值为准。 

3、承包费用结算 

3.1 生产期间承包款按月结算，吴忠赛马收到天津矿山公司开具的 13%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后挂天津矿山公司应付账款。 

3.2 排废石、表土（土）转运堆存费用双方按照工程测量收方方法共同确认，

随石灰石生产月结算，天津矿山公司开具 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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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政策调整时，吴忠赛马按照新税率调整含税综合单价，天津矿山公司按

照税率政策适用时段开具相应税率的发票。 

4、价款支付方式 

吴忠赛马按月支付天津矿山公司应付账款，原则挂账后 30日内全额支付上

月结算款，特殊原因不能全额支付时，双方协商办理。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本合同约定履约保证

金到位后，且经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吴忠赛马生产需要，天津矿山公司在石灰石开采、运输、破

碎及输送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本次交易价格是以目前市场价格为依

据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吴忠赛马与天津矿山公司就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矿石灰

石开采、运输及加工工程签署《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红柳山水泥用石灰岩

矿石灰石开采、运输、加工承包合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同意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吴忠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交易价格

是以目前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吴忠赛马通过招标，多家公司进行投标报价后，经

综合评定，最终确定天津矿山公司为中标单位，并确定其投标价格为本次交易价

格，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合理；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之

事前认可意见》 

（二）《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十五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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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意见》 

（三）《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联交易议案之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 日     


